《宝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公开征求的意见建议汇总表
	序号
	提出意见单位
	原表述
	提出的修改意见
	提出修改

意见理由
	是否采纳
	理由与拟修改结果

	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十二条  商品住宅的业主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前，应当将首期专项维修资金足额存入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
开发建设单位及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不得代收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建议修改为：业主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应当将首期维修资金交存至维修资金专户。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交存的，建设单位不得交付房屋。


	“商品住宅的业主在办理不动产登记前，将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足额存入专项维修资金专户……”不符合《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也不符合《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第八十六条“建设单位和业主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缴存维修资金。未按照规定缴存首期维修资金的，建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买受人。”之规定。
	否
	业主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交维修资金，存在开发建设单位以交房为由，私自代收挪用业主维修资金的风险。变更业主交存维修资金时间节点旨在维护购房业主利益，杜绝开发建设单位代收挪用隐患。

该条拟修改为：商品住宅的业主和已售公有住房的业主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转移登记前，应当将首期专项维修资金足额存入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开发建设单位或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应当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将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一次性交存至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实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交纳的维修资金可从监管的预售资金中划转。

房屋出售后，开发建设单位或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有权按原交存的专项维修资金金额向买受人收回。

开发建设单位及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不得代收业主应当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十三条  业主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未提供凭证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登记。

开发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在指定专户足额交存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的，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不予撤销该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房屋不动产抵押（变更）登记。
	建议修改为：建设单位给业主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转移登记时，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交首期维修资金交存票据。

取掉第二款“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房屋不动产抵押（变更）登记。”
	“业主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房屋不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不符合《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及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
	是
	该条拟修改为：业主在办理首次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时，应当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交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票据，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对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票据进行查验。

开发建设单位申请撤销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时，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供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清证明，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清证明进行查验。

开发建设单位申请房屋拆分登记时，应当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供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清证明，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对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清证明进行查验。 

	3
	金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第六条第二款  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住建局和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负责本辖区内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
	建议将“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住建局和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负责本辖区内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修改为“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住建局和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负责本辖区内维修资金的使用程序审核工作”。
	无
	否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宝政办发[2022]49号）、宝鸡市住建局《关于调整住房维修资金使用审核工作的通知》（宝市住建发（2018)29号）均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服务效率，物业管理工作坚持“重心下移、属地管理”原则，将市区范围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最终审核调整下放至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住建局和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

下放后维修资金使用的申请、现场勘查、审查核准、档案管理等工作由区住建局负责。

	4
	金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第十五条 业主分户账面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次专项维修资金30%的，应当续交。

成立业主大会的，续交方案由业主大会决定。

未成立业主大会的，续交的具体方案由业主共同决定。
	建议修改为：业主分户账面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次专项维修资金30％的，应当续交。未及时完成续交的小区，如需使用专项维修基金由相关业主自筹解决。
	无
	否
	维修资金按规定分账到户，分户账余额因交存标准或使用分摊不同存在差异和不均衡，对于业主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次专项维修资金30%的，由业主决策制定续筹方案。

如需使用维修资金可按第二十九条“未建立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专项维修资金续筹不足，发生应分摊维修费用的，由维修涉及范围内共有或者共用关系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专有建筑面积承担。”办理。

	5
	岐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第八条 出售公有住房的，按照下列规定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

（一）业主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专项维修资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数额为当地房改成本价的2%。

（二）售房单位按照多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20%、高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30%，从售房款中一次性提取专项维修资金。
	建议修改为：公有住房（出售）参照商品住宅、非住宅的标准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

（一）产权共同共有的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份额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

（二）全权产的参照商品住宅标准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

（三）政府统建公共租赁住房由当地财政参照商品住宅标准按照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政企联建公共租赁住房由当地政府和联建企业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份额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
	商品房随着市场变化人工、材料成本增加，前期缴存的金额无法满足后期的使用和维修。将未售房屋维修资金交存至专户，可以杜绝后期使用维修资金时因个别业主不交或企业因资金问题不交，无法启动业主动用维修资金。


	否
	出售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按照多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20%、高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30%，从售房款中一次性提取专项维修资金，是国家对公房出售后房屋修缮保障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不宜参照商品房标准执行。


	6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七条  商品住宅的业主、非住宅的业主应当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公布本辖区内不同类型物业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专项维修资金的标准，并适时调整。
	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明确确定和公布首期专项维修资金标准的时间周期，以便业主和相关单位有明确的预期。


	明确确定和公布首期专项维修资金标准的时间周期，以便业主和相关单位有明确的预期。
	否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商品住宅的业主、非住宅的业主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8%。

    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虽有波动，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起伏不大，而且交存标准还有5%至8%的调节幅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物价变动及建筑市场工程造价变化适时调整为妥。

	7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十条  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凡依法登记权属的车位、车库等其他非住宅物业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标准交存专项维修资金。
	此条款规定“依法登记权属的车位、车库也要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标准交存专项维修资金”，但小区车位产权登记部门不给办理产权登记，缴存条件受限制。
	小区车位产权登记部门不给办理产权登记，缴存条件受限制。


	否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依法登记权属的车位、车库不动产权属明确，应当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标准交存专项维修资金。

	8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二十七条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按照下列规定分摊：
（一）商品住宅之间或者商品住宅与非住宅之间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
	在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的分摊规定中，对于特殊情况，如部分业主长期空置房屋或无法联系到的情况，应明确如何处理分摊费用。


	对于特殊情况，如部分业主长期空置房屋或无法联系到的情况，应明确如何处理分摊费用。


	否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共有部分】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所以，长期空置和无法联系的业主应该履行共有部位、设施设备维修费用分摊义务。

	9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三十一条  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需要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
第三十二条  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
	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  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程序较为复杂，可以考虑简化一些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对于公示期限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是否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公示时间。
	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程序较为复杂，对于公示期限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是否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公示时间。
	否
	维修资金使用程序的设置是根据多年维修资金使用管理经验，根据《民法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和《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循业主决策、方便快捷、公开透明、受益人和负担人相一致的原则，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开透明、资金使用安全与程序合理的要求，进行优化和精简，审慎设定的必要环节。

公示期限在参考外地的做法同时综合考虑了公示时间长短与公示是否充分之间的平衡关系。

	10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三十六条  维修、更新和改造项目费用2万元以上的，应当经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进行造价审核，审核费用可以列入维修、更新和改造成本。


	明确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选择方式和资质要求，以确保审核费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而且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2万元以上，费用范围较大，应明确2万以上5万以下（包括5万），加之维修费用动辄十几万左右，因此建议增加：费用超过10万以上，必须要求第三方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评审，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明确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选择方式和资质要求，以确保审核费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规定：按照国发〔2021〕7号文件要求，自2021年7月1日起，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停止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按照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开展业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不得要求企业提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明。

本条已经规定了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2万元以上的，应当经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审核。


	11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三十八条  在保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从事国债回购、委托理财业务或者将购买的国债用于质押、抵押等担保行为。
	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国债的规定中，应明确购买国债的具体操作流程和监管措施，确保资金安全。还应明确购买国债的占比，国债类型，应考虑本小区专项维修资金的自身资金需求和赎回政策。
	确保资金安全。
	否
	宝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截止目前尚未用于购买国债，如以后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国债，由市住建部门和财政部门制定专门办法予以规范。

	12
	宝鸡市房地产业协会


	第十三条  业主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证；未提供凭证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登记。
	将维修资金交存时间调整到首次转移登记前，不再卡大证。
	
	是
	《宝鸡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已做了相应调整。

	13
	627477816@qq.com
	第十二条开发建设单位或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应当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前，将尚未出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一次性交存至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实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交纳的维修资金可从监管的预售资金中划转。
	开发建设单位或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应当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前，将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一次性交存至专项维修资金专户（所有房屋维修资金均在办理转移登记时缴纳，首次登记不再受限制）。
	无
	否
	将建设单位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维修资金交存时间维持原办法房屋首次登记前，主要考虑到房屋交付办理产权后维修资金归集不完备影响后续使用，并从制度设计层面最大限度提高维修资金的首期交存率。

	14
	627477816@qq.com
	第十三条开发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在指定专户足额交存尚未出售及自用房屋的首期专项维修资金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予撤销该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房屋不动产抵押（变更）登记。
	目前市场低迷，企业举步维艰，不能重重限制企业发展及融资方式，所有房源（不管已售还是未售），均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前缴纳维修资金，转移登记前房屋不再受任何限制。
	目前市场低迷，企业举步维艰，不能重重限制企业发展及融资方式。
	是
	已在序号9条款中予以调整。

	15
	513411186@qq.com 
	第三十一条  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需要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

	“申请人”一般是物业方，制定的使用方案很随意，维修方案报价虚高，胡乱整，把业主的钱不当钱，不心疼，公示征求业主意见不知道找的什么人签的字，不知所谓，应就此加入追责条款，严厉惩处！！
	“申请人“一般是物业方，制定的使用方案很是随意，维修方案报价虚高，胡乱整，把业主的钱不当钱，不心疼，公示征求业主意见不知道找的什么人签的字，不知所谓。
	否
	维修资金使用程序设置三次公示保证维修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接受相关业主的全面监督。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维修、更新和改造项目费用2万元以上的，应当经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进行造价审核，审核费用可以列入维修、更新和改造成本。

按照宝鸡市住建局《关于市区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全面实行电子投票表决事宜的通知》（宝住建发[2024]110号）规定，2024年4月8日起，市区维修资金使用表决全面实行电子表决，以更好的维护业主权益和保障资金使用安全。

	16
	个人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宝鸡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
	建议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宝鸡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商品住宅、售后公有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商品住宅、售后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使用本办法。
	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  商品住宅、售后公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办法。


